附件2
项目建设工程档案移交指南
1.移交原则
“应归尽归”据实移交。
2.工作要求
企业土地房屋产权历史遗留问题项目可按照建设工程档案归档范围，据实向城建档案管理机构移交工程档案；对于因历史原因导致无法向城建档案管理机构移交工程档案的，建设单位等责任主体单位应当按照《青岛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化解城镇居民住房产权历史遗留问题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组织测绘、鉴定单位据实补充和完善建设工程档案。
移交内容至少包括：
（1）历史遗留问题项目依据文件；
（2）房屋安全鉴定报告；
（3）补测补绘图纸，图纸要求加盖设计院出图资质章、执业印章和建设单位公章或责任主体单位公章；
（4）关于历史遗留问题项目档案的情况说明文件（建设单位或责任主体单位公章）。
